采购需求

一、工期要求
1、本工程建设工期40日历天，提前不奖，每延期一天，扣款500元，扣款上限为合同价的10%，超过此范围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拒付所有工程款。成交供应商自采购人终止合同意见书发出后的5个工作日内撤场，所产生的一切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同时将成交供应商列入采购人黑名单。如因非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工期延误，应及时办理延期手续，工期顺延，由此产生的任何费用采购人不予补偿。
2、成交供应商需在收到成交通知书一周内与采购人签订施工合同，工程开工日期以总监理工程师签发的开工令注明开工日期为准。
二、质量要求
1、凡进场的原材料或设备必须经监理和采购人检验、检测或鉴定。如未按要求报验、报检或报鉴定的，一律限期清理出场，并处成交供应商2000 元/次的违约金，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本工程所有装饰、安装、防水等施工必须坚持“样板引路”，先做样板后施工。样板经采购人组织相关单位验收认可后，严格按照样板标准实施。未经样板引路确认，擅自实施，除无条件返工处理外，并处以成交供应商2000 元/次的违约金。
3、本项目所有材料及设备，凡采购文件约定的装饰主材，规格型号要满足设计要求，施工前要将主材样品提交给采购人和监理人审查，得到采购人同意后方可进行采购、施工。
三、工程变更
1、所有工程按图纸施工，增减工程量按实结算。结算依据：响应文件中有该子项综合单价的，执行响应文件单价；响应文件中没有的子项，材料按施工同期芜湖市定额站发布的信息价执行，信息价中没有的材料，经双方询价，确定价格。根据变更工程资料、计量规则和计价办法、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信息价格和承包人报价浮动率提出变更工程项目的价款，应报采购人委托的审计单位确认后调整。承包人报价浮动率可按下列公式计算：承包人报价浮动率 L＝（1－成交价／招标控制价）×100%。
2、所有设计变更和签证产生的造价以审计结算为准。
四、竣工资料移交
1、承包人必须按发包人、监理公司和施工合同要求无偿提供完整的符合工程完工验收要求的承包范围内已完成部分的工程完工验收所需资料：承包人负责在解除协议签订后15 日内完善施工工程部分的全部资料，承包人整理完善的资料后，由监理公司负责对承包人提供的上述资料进行检查和监督，监理公司检查合格后方可移交发包人接受。
2、资料的约定：①、纸质版全套竣工资料 4 套，电子版 4 套（刻光盘）；所提供的已完工部分的竣工图必须为新图纸，必须按现状实物绘制，并确保尺寸、标高误差符合国家相关规定，且须经设计、监理和采购人确认，并加盖承包人公章。
3、承包人须在竣工备案完成后一个月内提供上述合格的工程资料。否则，发包人有权拒绝支付剩余的工程结算款。
五、其他要求
1、人员要求：供应商响应文件中填报的项目经理和主要技术人员，经采购人审核后不得进行更换，除非取得采购人同意。项目经理实行考勤制度，每月在岗时间不得低于22天，每缺席一天，扣款500元，直接从工程款中扣除。合同工期内在岗时间不足规定在岗时间一半时，采购人有权将成交供应商列入黑名单。
2、样品定样及样板块确定事宜：成交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采购文件、合同约定限期提供合格的样品材料供采购人、设计人进行选样，结合选样材料快速组织进行样板块施工，报经采购人组织样板块验收，成型效果及工艺标准满足装饰设计方案效果及采购人需求，确认无问题方可组织大面积采购、施工。所有在样板选样、定样，以及样板块的实施确认过程中反复比选、调整中涉及的费用，均计入本次招标范围，清单不单独列项，涉及相关费用均由供应商在报价中综合考虑，成交后不予调整。
3、文明施工要求：遵守校保卫处规定,制定严格的安全运输措施，严格履行进出校门的疫情防控规定，确保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师生的安全，施工现场封闭管理。如出现安全事故等意外,一切责任则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4、保洁要求：本项目工程完工后必须进行精保洁工作，包含所有装饰装修区域、楼梯疏散区域、设备间、墙、顶、地、管道、箱体、门窗等，相关费用供应商须充分考虑，自行报价，成交后不予调整。
5、相关检测：本项目涉及相关消防检测及验收、室内空气环境检测以及其它装饰、安装相关材料、设备等相关检测事宜并保证检测结果满足设计及相关规范要求，均计入本次采购范围，涉及相关费用均由供应商在报价中综合考虑，成交后不予调整。
6、工程竣工验收后，成交供应商需在三十日内将决算及竣工资料交采购人有关部门进行审计，未经审计不支付工程余款。
7、施工用水、用电挂表按实计量或按工程审计款的0.7%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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